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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2月 1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9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

35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44.8866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3.32%，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22.613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920.3634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2%；网上发行数量为 384.75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8%。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3.67元 /股。

根据《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577.96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305,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898,13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2%，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8.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153,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8%，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17%。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2556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 3月 17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

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3 月 18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

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已通过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IPO 网下投资者管理系

统(https://ipo-kcb.swhysc.com)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 《承诺函》要求，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

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

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为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创新投” ）。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3.67元 /股，本次发行总股数 1,350万股，发行总规模 180,454.50万元。

根据《业务指引》的规定，本次发行规模为大于 10 亿元，小于 20 亿元，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申万创新投已足

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1亿元， 本次获配股数 448,866股， 获配金额 59,999,918.22

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3月 19日（T+4日）之前，依据申万创新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

448,866 59,999,918.22 - 24个月

合计 448,866 59,999,918.22 -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

（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奥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992，3992

末“5”位数 60004，72504，85004，97504，47504，35004，22504，10004，42209

末“6”位数 322964，822964

末“7”位数 0625913，2625913，4625913，6625913，8625913

末“8”位数 06995104，13230856，1801649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奥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0,306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奥泰生物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

范》（中证协发〔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年 3月 1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5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516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1,538,9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

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 817,980 53.15% 5,530,197 70.02% 0.06760797%

B类 5,810 0.38% 22,891 0.29% 0.03939931%

C类 715,110 46.47% 2,345,046 29.69% 0.03279280%

总计 1,538,900 100.00% 7,898,134 100.00% 0.05132324%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

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C�类投资者为除 A、B�类的其他投资机构。

其中余股 2,85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2021年 3月 19日（T+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4034208

发行人：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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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线

上线下”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605

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线上线

下” ，股票代码为“30095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为2,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41.00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15日（T+2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61,17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18,408,257.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8,82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91,743.00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8,823

股，包销金额为1,591,743.0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0.1941%。

2021年3月1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 � � � �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1-016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程宗玉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再质押及质押

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解除

质押日

质权人

程宗玉

是，为公司控股

股东

17,700,000 11.42% 2.70%

2020年3月3

日

2021年3月

12日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二、控股股东股份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程宗

玉

是，为公司

控股股东

17,700,000 11.42% 2.70%

是，为高

管锁定

股

否

2021年3

月12日

2022年3

月12日

深圳市高

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融资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展期质

押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原购回日

期

延期后购

回日期

质权人 用途

程宗

玉

是，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58,710,000 37.88% 8.96%

是，为

高管锁

定股

2019

年11月25

日

2020年

11月25

日

2021年11

月25日

深圳市高

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融资

四、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注1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程宗

玉

154,985,096 23.66 76,410,000 76,410,000 49.30 11.66 63,241,697 82.77 78,575,096 100

注1：本处所指限售股份包含高管锁定股。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程宗玉先生持有公司154,985,09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6%。 本次解除质押、再质押及质押展期后，程宗玉先生累计被质押股份为76,41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9.30%，占公司总股本的11.66%。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宗玉先生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为86,566,373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55.85%，占公司总股本的13.22� %。 该事项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

仲裁委员会以合同纠纷为由对程宗玉先生提起仲裁，并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

保全申请，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根据财产保全申请书作出裁定，由此冻结程宗玉先生所

持有的公司86,566,373股股份。

五、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再质押及质押展期系控股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用于偿还前期

质押贷款、降低质押风险，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程宗玉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0%，占公

司总股本的0%， 对应的融资余额为0万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76,

41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49.30%，占公司总股本的11.66%，对应的融资余额为25,000

万元。

3、程宗玉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目前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质押

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程宗玉先生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其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等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目前程宗玉先生正在依法积极应对中。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4、《展期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凯瑞 公告编号：2021-L033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瑞德公司” ）于2021年3月15日收到广东省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电子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获悉公司（原告）与深圳

市永惠源供应链有限公司（被告）、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第三人）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

已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案号为：（2021）粤0304民初22427号。 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北省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培公大道201号（鑫港国际商贸城）C4-1幢二楼201室。 法定代

表人：李燕媚，总经理。

被告：深圳市永惠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1202B室。 法定代表人：李岩，董事长。

第三人：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天津市津南经济开发区（西区）香港街3号1号楼405－231室。 法定代表人：林国忠，执行董

事。

2.纠纷起因

（2020）粤0304执异82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凯瑞德公司为（2017）粤0304执29547号案件被执

行人，公司认为上述（2020）粤0304执异826号执行裁定书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故提起执行异

议之诉。

3.案件诉讼请求

①判决不得追加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2017）粤0304执29547号案件被执行人，不承担被执

行人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在（2017）粤0304民初13490号民事判决项下债务的连带责任；

②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条及 11.1.2�条的规定，公司存在部分小额诉讼案

件金额未达到标准尚未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案件如下：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涉金额约为：本金7,399,826.80

元及利息，案号为（2021）鲁1402民初1474号，本案预计将于2021年5月20日开庭审理。

根据律师核查、梳理的情况，公司已在日常公告、定期报告中就已知的诉讼 事项进行了全面披露，

同时公司将委托律师持续核查涉诉事项，并将根据最新核 查情况及时补充披露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该案尚未开庭审理，该案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需结合案件审理、判决情况而确定。 公

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4民初2242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凯瑞 公告编号：2021-L034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前期信息披露违规导致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案件，根据已收到的法院送达材料，目前共有12名股东起诉索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公司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序号 对方当事人 案号 民事案由

起诉金额（万

元）

管辖法院 目前进展

1 沈建清

（2020）鄂01

民初993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6.11 武汉中院

尚未开庭审

理。

2 黎小红

（2020）鄂01

民初994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0.22 武汉中院

尚未开庭审

理。

3 张小荣

（2021）鄂01

民初10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63.76 武汉中院

将于2021年3

月 17日开庭

审理。

4 董晓永

（2021）鄂01

民初11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535.14 武汉中院

5 宗成龙

（2021）鄂01

民初12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6.92 武汉中院

6 泮戴妮

（2021）鄂01

民初111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76.75 武汉中院

7 吴振宏

（2021）鄂01

民初25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57.3 武汉中院

8

徐翠翠、王

焕、郭常江、

徐瀚、齐明巧

（2020）鲁01

民初848、

849、850、

851、852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16.1

济南中院 济南中院已

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公司

赔偿徐翠翠、

王焕 、 郭常

江、 徐瀚、齐

明巧共计约

16.1万元，公

司已提起上

诉，二审尚未

开庭审理。

山东高院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以上案件均未形成终审裁判， 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需结合案件审理、 判决情况而确

定。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材料；

2.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初848、849、850、851、85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59� � � � �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0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规定，需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

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021年3月15日，公司组织召开了第二十一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李慧斌

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董事会成员一起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本次选举的职工董事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3月17日

附简历

李慧斌，男，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人力资源

部部长，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商场管理部部长，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门店店长、

总经理助理，中百仓储重庆公司总经理，中百仓储副总经理。 现任武汉中百物流配送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000759� � � � �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1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规定，需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2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021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十一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张永生先生、

姚芸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监事会成员一起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3月17日

附简历：

张永生，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党群工作部部长；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托管部

（信访办）经理、武汉华煜托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畅鑫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支

部书记、董事、总经理；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部长，兼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姚芸，女，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公司审计部文员、部长助理、中百

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兼任供销中百

支付有限公司监事。

持有公司股份60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球石墨”、“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４９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１８３

，

３３４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０９

，

１６６

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０９

，

１６６

股， 占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０９２

，

１６８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５

，

１８２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１７

，

２７４

，

１６８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６２

元

／

股。

根据《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南通

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４７７３．０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７２７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３６４

，

６６８

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

，

９０９

，

５００

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９３５３７％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

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

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星球石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５２５

，

６５２５

末“

５

”位数

１８２７８

，

３８２７８

，

５８２７８

，

７８２７８

，

９８２７８

，

６７８２６

，

１７８２６

末“

６

”位数

１１５３２５

，

２４０３２５

，

３６５３２５

，

４９０３２５

，

６１５３２５

，

７４０３２５

，

８６５３２５

，

９９０３２５

，

６９９８４５

末“

７

”位数

３７６４７７７

，

８７６４７７７

，

４００４０４３

末“

８

”位数

３８４１６０８７

，

２９２６５２９９

，

４３２３８５７０

，

２４１９３６８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星球石墨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３

，

８１９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星球石墨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４０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８

，

５６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４

，

９３４

，

２５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８２１

，

４８０ ５７．１８％ ７

，

３２７

，

７３８ ７０．７０％ ０．０２５９６７８７％

Ｂ

类投资者

１０

，

８００ ０．２２％ ２７

，

９７２ ０．２７％ ０．０２５９１１６７％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１０１

，

９７０ ４２．６０％ ３

，

００８

，

９５８ ２９．０３％ ０．０１４３１９４２％

合计

４

，

９３４

，

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６４

，

６６８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

响

其中余股

１４２０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９

，

１６６ ３０

，

５６６

，

１６０．９２ ２４

个月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座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江禹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９３４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